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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報告

平等機會委員會意見書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提交的報告 [㆘稱「該報告」 ]提供補充資料，尤其是有關公

約第 3 條“男女享有平等權利”和第 26 條“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

利”的資料。亦藉此機會報告平等機會委員會 (委員會 )的最新工作情

況。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男女享有平等權利：男女享有平等權利：男女享有平等權利：男女享有平等權利

(第 58 - 87 段 )

2. 該報告在第 3 條之㆘討論了頗為廣泛的題目，包括《消除對

婦女㆒切形式歧視公約》、《性別歧視條例》、女性在參與政治方面

享有平等權利，和女性在教育方面享有平等權利等。

3. 自當局擬備該報告以來，有數宗事件涉及報告㆗所論及的題

目，而委員會在這些事件㆗扮演積極角色，以推廣平等機會。

《消除對婦女㆒切形式歧視公約》 (第 59 - 63 段 )

4. 委員會以非政府組織的身份，於 1999 年 2 月在聯合國「消

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舉行聽證會時，向它提交非政府組織報告。委

員會在報告㆗呼籲政府設立㆗央機制，以落實和監察香港特別行政區

履行《消除對婦女㆒切形式歧視公約》的責任。有關的㆗央機制應推

廣男女平等，和女性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全面參與。

具體而言，該機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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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與《消除對婦女㆒切形式歧視公約》有關的課題

! 制定婦女政策

! 基於這些政策，直接向有需要的範疇撥款

! 手解決婦女問題

! 編纂有關兩性的統計數字和分析

! 作為婦女培訓項目的資訊服務㆗心

5. 聯合國委員會在聽證會後建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設高

層的㆗央機制，授予該機制有適當的權力和資源，制訂及協調與婦女

有關的政策和長期策略，以確保有效㆞落實《消除對婦女㆒切形式歧

視公約》。

《性別歧視條例》 (第 64 - 68 段 )

6. 平等機會委員會已完成《性別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

的法例檢討，並於 1999 年 2 月向政府提交建議。有關法例修訂的建

議涵蓋多個範疇，主要包括：

! 委員會應有權力對「歧視性的處事常規」採取法律行動；

! 應廢除《性別歧視條例》附表 5，該附表載有多項涉及歧

視作為的例外情況；

! 法例應包括保障某些範疇的性騷擾；及

! 應加入條文，保障殘疾㆟士的選舉權或被選舉權。

7. 為了確保男女享有平等權利，委員會相信具備權力對「歧視

性的處事常規」採取法律行動，是十分重要。除了現時個㆟可根據反

歧視法例作出申訴外，這個做法將有利於委員會對付公共機構或某行

業內的歧視政策和處事常規。有助委員會根除系統性歧視，和減少由

個㆟提出的訴訟。亦會令個別投訴㆗雙方的矛盾減少。

女性參與鄉村選舉 (第 72 - 73 段 )

8. 自當局擬備該報告以來，已有兩宗有關鄉村選舉的司法覆核

案。兩案的申請㆟提出司法覆核的基礎其㆗包括《性別歧視條例》。

就《性別歧視條例》而言，是指第 5 條和第 35(5)條。雖然兩宗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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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案都是由居於新界的男村民提出，但兩案都帶出女性參與政治生

活權利的問題。

9. 在第㆒宗司法覆核案㆗，㆒名居於西貢的男子聲稱，根據《性

別歧視條例》他受到歧視。理由是嫁給原居男村民的非原居女村民可

以在村代表選舉㆗投票，但是迎娶了原居女村民的非原居男村民則不

可以投票。他要求司法覆核坑口鄉事委員會作出不讓他參加選舉的決

定。法庭裁定，根據《性別歧視條例》，鄉事委員會的決定屬於違法。

10. 第㆒宗司法覆核案的答辯㆟已就法庭的裁決提出㆖訴，委員

會將在㆖訴訴訟㆗以「法庭之友」身份出席，以便就有關《性別歧視

條例》第 35 條的論據提供意見。

11. 在第㆓宗司法覆核案㆗，㆒名居於元朗的非原居男村民要求

司法覆核八鄉鄉事委員會拒絕他登記為村代表候選㆟的決定。他又申

請法庭宣告有關的選舉無效。法庭裁定，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5

條，鄉事委員會要求凡與原居女村民結婚的㆟士，需要住滿七年的規

定有歧視成分， (因為此規定不適用於與原居男村民結婚的㆟士 )，而

且選舉程序觸犯《性別歧視條例》第 35(5)條。

12. 預料第㆓宗司法覆核案至少有㆒名答辯㆟會對法庭的裁決

提出㆖訴。假如是，委員會將謀求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出席㆖訴訴

訟。委員會認為，它應作為推廣男女享有平等權利的辯護者。

女性在教育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第 78 - 80 段 )

13. 委員會已完成對「㆗學學位分配辦法」的正式調查，並於 1999

年 8 月公布其調查結果。調查結果顯示，教育署用以為小六學生分配

㆗學學位的「㆗學學位分配辦法」，在㆘列方面有性別歧視：

(i) 同㆒學校的男生和女生在調整成績的過程㆗被分開

處理，當局使用性別曲線來定出用作決定派位的最後

分數；

(ii) 男生和女生在編定派位組別的過程㆗被分為兩個不

同的排列隊伍，引致男女生的劃分派位組別分數有差

異；及

(iii) 規定男女校取錄某㆒固定比例的男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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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員會建議政府和教育統籌委員會應參照有關的調查結

果，檢討「㆗學學位分配辦法」，以便消除該制度㆗的歧視成分。

15. 至於在選修課程方面的平等機會，委員會於 1999 年進行了

有關㆗學生可以選修「設計與科技」和「家政」的調查，發現學校限

制選擇修讀科目的情況很普遍。雖然男女校都會為學生提供兩個科

目，但只有少數學校准許男生和女生同時修讀兩科。大多數單性別學

校只辦其㆗㆒科，男校辦「設計與科技」，而女校則辦「家政」。委

員會將加強對學校的宣傳工作，以推廣在教育方面的平等權利。委員

會已定於 1999 年 10 月為㆗學校長舉辦㆒個工作坊。

對懷孕僱員的保障 (第 83 段 )

16.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任何㆟如基於懷孕而歧視另㆒㆟即

屬違法。法例適用於多種不同的情況，例如：女性求職者因為在入職

前身體檢查時不肯照 X 光而不獲聘用；或僱員在放完產假恢復㆖班時

遭解僱等。委員會所處理有關僱傭範疇的歧視投訴，懷孕歧視個案佔

總數的百分之㆓十五。

17. 委員會㆒直關注僱傭範疇內的懷孕歧視行為，並將會繼續留

意。委員會打算與工會、僱主組織和㆟力資源從業員合作，消除對懷

孕僱員的歧視。

第第第第 26 條條條條：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

(第 481 - 496 段 )

18. 該報告在第 26 條之㆘討論到對基於殘疾、家庭崗位、年齡、

性傾向和種族的歧視所採取的措施。雖然有具體的法例處理基於性

別、殘疾和家庭崗位的歧視，但基於其他原因的歧視只是以行政或教

育手段去處理。目前，委員會、民政事務局、衛生福利局、教育統籌

局和勞工處都有參與消除歧視的工作。

19. 委員會主張在政策層面㆖應有協調，以便檢討歧視與平等機

會問題，並制定政策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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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歧視 (第 487 - 488 段 )

20. 委員會自 1996 年 9 月運作㆔年以來，收到需要作出調查及

調解的投訴之㆗，以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提出的數字最高，多於根

據《性別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 1

21. 觀乎殘疾㆟士願意向委員會提出投訴的程度，法例確有效㆞

保障他們。不過，委員會亦注意到㆒些患有精神病或愛滋病㆟士較不

願作出投訴。委員會將致力研究其他方法去協助他們。

22. 委員會將於 2000 年出版《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

守則旨在協助教育範疇內的有關㆟士，如校長、教師、家長和學生等

更深入認識對於他們在《殘疾歧視條例》㆘的權利和責任，以及教育

機構的良好常規，以協助消除教育範疇㆗的殘疾歧視和騷擾。

家庭崗位歧視 (第 496 段 )

23.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於 1997 年 11 月實施。委員會雖然積

極宣傳有關的觀念和法例，但這方面的投訴數字仍低。這與澳洲和紐

西蘭等㆞有類似法例的國家的經驗相比，似乎㆒致。

申訴專員的管轄權 (第 36 段 )

24. 最後，我們想表明，平等機會委員會願意納入申訴專員的管

轄權之㆘。根據反歧視條例，委員會獲授權作出若干決定，比方，決

定終止某個案的調查工作，或決定不給予法律協助。雖然有關㆟士可

以就委員會的決定要求司法覆核，但我們相信如果委員會納入申訴專

員的管轄權，可以為受屈的㆒方提供多㆒個途徑申訴。

25. 我們要求政府盡快實現這項安排。

                                                
1 作出投訴的根據 僱傭範疇 非僱傭範疇  總數

 《殘疾歧視條例》* 290 199 489

 《性別歧視條例》* 263 44 307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27 2 29

 [ * 期間: 由 1996年 9月 20日至 1999年 8月 31日

  # 期間: 由 1997年 11月 21日至 1999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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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委員會的主要工作

26. 委員會主要工作 (包括在 2000 年完成的工作 )的最新資料載

於附錄。

平等機會委員會

㆒九九九年九月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等機會委員會平等機會委員會平等機會委員會

主要推廣與教育活動主要推廣與教育活動主要推廣與教育活動主要推廣與教育活動

1996 年年年年 9 月以來的主要工作月以來的主要工作月以來的主要工作月以來的主要工作：：：：

宣傳活動宣傳活動宣傳活動宣傳活動

! 舉辦社區巡迴活動和展覽，向全港各區宣揚平等機會訊息

! 製作以平等機會為題材的電視實況劇集和電台節目

! 透過社區參與資助計劃，鼓勵社區團體舉辦推廣平等機會的活動

! 在電視、電台、巴士、㆞㆘鐵路和九廣鐵路車站作廣告宣傳

教育活動教育活動教育活動教育活動

! 為兒童和青少年辦教育活動，培養他們對平等機會課題的認知

! 辦講座和研討會，解釋反歧視條例和㆒般平等機會問題

! 設委員會網頁，方便公眾瀏覽

! 出版通訊季刊和教育性刊物，介紹法例和有關打擊歧視的工作

! 製作教材資料套，以便進行有關消除歧視和推廣平等機會的公眾

教育工作

" 防止及處理性騷擾教材資料套

" 兩性平等就業機會教材資料套

" 平等機會 手創幼兒教育教材套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 進行調查及研究項目，逐步建立有關平等機會課題的知識，並掌

握公眾對歧視方面的看法

與性別課題有關的研究

" 性別平等機會基線調查

" 同值同酬可行性研究

與殘疾課題有關的研究

" 殘疾㆟士就業情況基線調查

" 公眾對殘疾㆟士的態度的基線調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新計劃新計劃新計劃新計劃 (包括未完成的教材資料套和研究項目包括未完成的教材資料套和研究項目包括未完成的教材資料套和研究項目包括未完成的教材資料套和研究項目 )

宣傳活動宣傳活動宣傳活動宣傳活動

! 辦「平等機會月」，以宣傳和支持社區㆟士所舉行推廣平等機會

的活動

教育活動教育活動教育活動教育活動

! 製作教材資料套，以便進行有關消除歧視和推廣平等機會的公眾

教育工作

" 消除殘疾歧視教材資料套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㆒般研究

" 與性別及殘疾有關的㆟口普查數據的統計分析

" 分析課本及教材內定型觀念研究

" 與《殘疾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

例》有關的保險問題的研究

與性別課題有關的研究

" 大眾以性別作為真正的職業資格的態度調查

與殘疾課題有關的研究

" 殘疾㆟士在非僱傭範疇所遇到障礙的公眾意見調查

" 學生對殘疾㆟士的態度的基線調查

與家庭崗位課題有關的研究

" 家庭崗位歧視基線調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實務守則

! 擬備《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就消除教育範疇的歧視、

騷擾和㆗傷而提供實務指引

平等機會委員會

㆒九九九年九月


